
2012届毕业生档案、户口迁出注意事项

毕业临近，毕业生办理档案、户口迁出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将迁出注意事项公布如下：

档案具体迁往何处，要视个人毕业后具体情况而定。
   一、毕业后回生源地发展的，毕业后档案及户口迁回生源地，这种情况到六月份领取报到证后再到保卫处办理户口回迁。（注：回生源地发展的同学适用）。

   二、毕业后还没落实好工作单位或要以应届生身份报考公务员的，可申请暂缓就业，这种情况档案会被直接迁往广东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存放两年。先填写相关资料申请即可办理。

   三、毕业后所在单位为国有或事业单位。1、属正式编制员工，档案和户口可迁往所属单位（具体向单位人事部咨询办理。） 2、合同工（还没正式编制）档案可先打回生源地或挂靠到人才市场待转正后再迁往所属单位。建议挂靠到人才市场，因为打回去容易丢失国家干部身份，对以后工龄、评职称及退休金计算等都有影响。

   四、目前没落实好工作单位又不想申请暂缓，或已经落实好工作单位为私营和民营等情况，建议挂靠到工作所在城市人才市场，以便于转干部身份及档案的连续性，确保个人应有权益。

    为避免因操作不当，人为造成的不必要麻烦。如若不明，请咨询★我们的联系方式：

QQ：450164256 

